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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北京市政府采购框架协议入围供应商管理办

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起草说明

一、起草背景

根据财政部《政府采购框架协议采购方式管理暂行办法》（财

政部令第 110 号）有关规定，框架协议采购是专门针对规范多频

次、小额度政府采购活动的全新采购方式。为积极响应国家号召，

推动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，优化公共资源交易领域营商环境，进

一步加强和规范本市政府采购框架协议入围供应商的服务和管

理工作，北京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（以下简称“市交易中心”）

经过深入调查研究，针对实践中出现的部分供应商未签订框架协

议、未按期报送产品信息、未及时向采购单位提供产品及服务等

实际问题，结合工作实际，研究制定《北京市政府采购框架协议

入围供应商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，一方面依据框架

协议加强规范入围供应商的履约行为，为供应商的诚信经营和公

平竞争提供有力保障；另一方面有助于提升政府采购的效率和品

质，确保采购人能够获取到更加满意的产品和服务。《办法》的

发布对于推动本市政府采购工作的规范化、高效化起到积极作用。

二、主要内容

《办法》共七部分。

第一章总则。共 5 条。明确了《办法》制定目的、适用范围、

供应商定义、名词解释及职责分工。《办法》适用于由市交易中



2

心对本市集中采购目录内的品目，采用框架协议采购方式确定入

围供应商的相关管理工作。

第二章框架协议的签订、解除和延期。共 6 条。明确了框架

协议的签订、退出、解除及延期等情形。

第三章入围产品及服务管理。共 4 条。明确了供应商及委托

的代理商在电子卖场上发布、补充和维护信息的要求、产品及服

务的供应要求、升级换代的条件。

第四章采购合同管理。共 4 条。明确了供应商及委托的代理

商应当坚持公平竞争、诚实信用的原则。市交易中心建立反馈评

价机制，并将反馈评价情况向采购人和服务对象公开。

第五章框架协议履约管理。共 4 条。明确了市交易中心依据

框架协议，采用日常检查和实地检查的方式，对供应商及委托的

代理商的履约情况进行检查。

第六章违约责任管理。共 6 条。明确了供应商存在违约行为

时应当承担的违约责任。

第七章附则。共 2 条。《办法》由市交易中心负责解释。


